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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
 

 

鲁财会〔2021〕32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代理记账机构 

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（不含青岛）、省黄三角农高区财政金融局： 

为促进代理记账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

法》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80 号，2019 年 3 月财

政部令第 98 号修订）等法律法规，按照山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联席会议的统一部署，决定组织开展全省代理记账机构

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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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范围内经批准依法设立的代理记账机构及其分支机构。

各市随机抽查数量原则上不低于本地区代理记账机构总数的

20%。检查代理记账机构业务开展情况的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1 月

1 日至被检查日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代理记账机构资格条件。代理记账机构专职从业人员

是否不少于 3名，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是否具备会计师以上

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是否从事会计工作 3年以上，从业人员是

否是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，是否建立了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

等。代理记账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是否按照规定进行了备案登记，

是否在人事、财务、业务、技术标准、信息管理等方面对分支机

构进行实质性统一管理等。代理记账机构发生变更是否按照规定

办理变更登记等。 

（二）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。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在办

理业务过程中执行会计法律、法规等情况，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会

计准则、会计制度的规定，是否严格执行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

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等相关制度；代理记账机构办理业务时是

否签订委托合同，书面委托合同内容是否符合《代理记账管理办

法》的要求等。 

（三）代理记账机构制度建设情况。代理记账机构是否建立

代理记账财务管理、内部稽核、会计管理、业务档案管理、合同

管理等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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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检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。结合上年度检查和 2020

年代理记账机构年度备案审核过程中发现的普遍性、突出问题，

着重检查相关代理记账机构的整改落实情况。 

三、总体安排 

本次检查由省财政厅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

采取省、市、县三级联动方式统一组织实施。省财政厅抽取部分

代理记账机构进行检查，各市财政局负责组织本地区检查工作。

检查开始时间各市可结合本地实际自行确定，全部检查于 2021

年 10 月 31 日前结束。各市于 11 月 31 日前向省财政厅报送本市

代理记账机构检查情况报告和代理记账机构检查情况汇总表，报

告内容应包括本次检查代理记账机构数量、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

原因分析、上（本）年度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及相关机构的处置

情况、对今后开展代理记账机构检查的意见建议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要充分认识代理记账机构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认真

履行监管职责，加强与其他审批机关的协调联动，结合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要求和省里的统一部署等，积极、稳妥、高效地完成本

次检查任务。要突出工作重点，按照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监

管对象实施分级管理的要求，对 E 类代理记账机构（包含在规定

检查比例内，具体名单另行发放）实施全覆盖检查，重点抓好问

题的整改落实。要实施规范检查，积极联系本级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，依托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，做好本行政辖区内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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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记账机构基础库管理、双随机工作、“一单两库”信息维护等

信息数据的维护、运用工作。要严格执行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

（财政部令第 69 号）和《财政检查工作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32

号）等规定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随机抽取

具备执法资格的检查人员，随机抽取被检查单位，按照规定程序，

积极组织检查。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

计法》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

行处理处罚。要将检查工作的组织和处理结果及时录入“互联网

+监管”“双随机一公开”“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权力网络运行

系统”“信用山东”及“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”等信息管

理系统。相关工作可参照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代

理记账机构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财会〔2020〕46 号）的对应要

求落实。 

 

附件：××市代理记账机构检查情况汇总表 

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2021 年 7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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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日印发  


